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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五年到期之

人民幣210,000,000元10.0%有擔保債券

（股份代號：85908）

購買及註銷債券

本公告由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茲提述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於二零一五年到期原

訂本金額為人民幣210,000,000元10.0%有擔保債券（「債券」）；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

一三年五月三十日、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及二零一四年

五月十九日之公告。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其進一步購買本金額分別為人民幣

7,000,000元之部分債券（「買入債券」）。本公司董事會認為，購買買入債券將可降

低本公司未來財務開支及財務資產負債水平，故進行購買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整

體利益。所有買入債券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透過於相關名冊移除有關債

券持有人名稱及註銷相關證書而註銷。

由於註銷買入債券，債券本金總額當中人民幣 101,000,000元已註銷，佔債券原訂

本金額人民幣 210,000,000元約 48.10%。註銷買入債券後，債券於本公告日期之未

償還本金額為人民幣109,000,000元。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香港，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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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姜海林先生、王靖先生、陸驍先生及潘建國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天偉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春生先生、蔡安活先生及孫璐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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